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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
关于印发《邓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行规定》的

通 知

各乡镇（街、区）疫情防控指挥部，市直及驻邓各单位：

根据国家、省、南阳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，市疫情防控

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研究制定了《邓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

行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迅速贯彻落实。

邓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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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行规定

一、卡口疫情防控工作规定

（一）工作职责

各卡口由属地乡镇牵头，统一管理、指挥调度，协调相关

部门值班人员有序开展防控工作，统筹解决卡口的疑难问题和

后勤保障等工作。各卡口要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人员在岗在

位，参与单位要配备足够工作人员。卡口属地工作人员负责与

各相关部门的协调、联络、对接工作，对卡口异常人员进行处

置与隔离；公安部门负责卡口秩序，对车辆和人员进行分类引

导，拦停扫码，对司机行车情况进行询问，对不配合工作的人

员依法进行处置，保障交通畅通；交通部门负责对所有入境营

运车辆查验处置；卫健部门负责测体温、消杀、戴口罩、核酸

报告查验、发热等异常人员转运，以及防疫物资配备等工作。

（二）工作程序

1.卡口查验工作内容

对进入各卡口的人员一律测体温、查验“行程码”和“河

南健康码”、身份证等信息。

2.异常情况处置

所有发热（体温≥37.3℃）和“行程码”、“河南健康码”

出现红码、黄码的人员，由各卡口报市疫情防控值班室，由值

班室通知 120 救护车，就地转运至发热门诊或集中隔离点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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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。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值班室电话：0377-60320123。

3.中高风险地区（以当日国家发布的最新信息为准）入邓

返邓人员、车辆管理

（1）经查，外地人员无异常的，一律劝返；对外地载货车

辆原则上也一律劝返，货物确须运进市内的，对货物就地严格

消杀后卸货，然后由市内货物接收单位将货物接回。

（2）经查，本地人员无异常的，做好登记，人员一律集中

隔离 14 天。本地车辆、货物在卡口就地严格消杀后，由车辆、

货物所属单位或乡镇(街、区）派人接回。

4.从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（以当日国家发布的最新信息

为准）入邓返邓人员、车辆管理

（1）经查，外地人员无异常的，一律劝返；对外地载货车

辆原则上也一律劝返，货物确须运进市内的，对货物就地严格

消杀后卸货，然后由市内货物接收单位将货物接回。

（2）经查，本地人员无异常的，做好卡口登记、社区报备、

个人防护，一律居家隔离 7 天，第 1 和第 7 天两次核酸检测结

果阴性方可解除隔离。本地车辆、货物在卡口就地严格消杀后

准入。

5.从低风险地区入邓返邓人员、车辆管理

查验双码和测温正常的，予以放行，自由流动。

6.卡口工作人员个人防护

卡口工作人员应注意个人防护，严格规范穿戴隔离衣、工

作帽和手套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以上防护级别的口罩，要做到



4

隔离衣一人一班一天一换，防止自身感染。每天产生的医疗废

物由卡口卫生人员进行消毒、焚烧等无害化处理。

7.卡口工作中如遇到任何疑难问题，及时报告市疫情防控

指挥部卡口管理组，由卡口管理组负责处理。卡口管理组联系

人：李文雅，联系电话 13838788027；常德伟，联系电话

18211824901。

二、公共场所疫情防控工作规定

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政务服务大厅、医院、学校、

商超、宾馆、饭店、公园、娱乐场所、农贸市场、车站、药店、

银行、景区、养老院、托幼机构、福利院、各类运动场馆、看

守所、集中隔离点、民族宗教活动场所等人群易聚集的公共场

所，实行限流管理，严格落实人员测体温、扫“行程码”“健康

码”、规范戴口罩、查验新冠疫苗接种记录、一米线和通风消毒

等防控措施。重点场所要劝止未接种疫苗人员进入，并积极动

员及时进行疫苗接种。养老院、福利院、看守所实行封闭式管

理。

三、乡镇（街、区）疫情防控工作要求

各乡镇（街、区）疫情防控指挥体系要运转高效，保障 24

小时值班值守到位，对中高风险地区返邓人员排查迅速精准，

信息报送及时准确,宣传氛围浓厚。要密切关注中高风险地区信

息动态，通过大数据、敲门行动等方式，对辖区内滞留在中高

风险地区的邓州本地人员进行逐一排查，劝其在工作、学习、

居住地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开展生产生活，减少不必要走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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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风险降到最低。如确需返乡的，应提前 48 小时将返乡时间、

14 日内旅居史、疫苗接种情况、是否从事冷链物流行业、个人

联系方式等信息，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村（社区）报告，返回

后立即查验行程码和健康码、查看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、测量体

温，积极配合落实个人防护、核酸检测、健康监测、隔离观察

等措施。

各乡镇（街、区）要每日上午 10 点前将前一天排查情况上

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电子邮箱：dzzhbzhz@163.com，联系人：

高强 13838776318。


